
（上接D36 版 ）
根据《业绩补偿协议》相关约定，业绩承诺人以其于本次交易中取得交易对价金额为限履行补偿

义务，履行补偿义务时，业绩承诺人应优先以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且届时仍持有的纳思达股份进行
补偿，如其届时所持的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纳思达股份不足以承担其所负全部补偿义务的，乙方以现
金方式进行补偿。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相关约定，交易对方违反协议约定所应承
担的违约金及赔偿责任不应超过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项下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交易
对方之间就协议项下的违约金和赔偿责任按照各自截至协议签署日所持标的公司股份数量比例各自
承担责任。 交易对方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交易对价情况已在重组报告书“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述”之
“五、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之“（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情况”之“3、支付方式及支付数
量”中披露。

（一）自然人交易对手方的资产情况、财务状况和履约能力
1、汪东颖、李东飞、曾阳云
自然人交易对手方汪东颖、李东飞、曾阳云系通过赛纳科技持有上市公司 38.17%的股权，系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上市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已在重组报告书“第二章 上市
公司基本情况”之“五、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中披露。

除上市公司外，实际控制人的最近三年主要对外投资情况已在重组报告书本章之“二、本次交易
对方具体情况”中披露。

除上市公司及主要对外投资外，汪东颖、李东飞、曾阳云的资金来源还包括其薪酬及包括购买理
财产品等其他投资所得。此外，实际控制人将通过本次交易合计获得现金对价 62,265.28万元，现金补
偿资金具有相应保障， 且实际控制人通过本次交易合计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66,997,411 股受限于相
关锁定期安排，该等锁定股份将用于进一步保障业绩补偿义务及减值补偿义务的履行。根据实际控制
人提供的个人信用报告，截至个人信用报告出具日，实际控制人未处于逾期状态。 根据实际控制人出
具的《确认函》，“本人资信情况良好，不存在到期未偿还的债务，不存在资不抵债情况，未发生对本人
资产、财务等方面产生或可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本人就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
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奔图电子 100%股权相关的《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与珠海奔图电子
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关于珠海奔图电子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纳思达股份有
限公司与珠海奔图电子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关于珠海奔图电子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业绩补偿协议》项下的义务（包括但不限于业绩补偿义务、减值补偿义务、违约责
任等）具备相应履约能力。 ”综上，实际控制人具有相应的资金实力，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

2、其他自然人交易对方
除实际控制人之外的其他自然人交易对方最近三年主要对外投资情况已在重组报告书“第三章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之“二、本次交易对方具体情况”中披露。
除实际控制人之外的其他自然人交易对方的资金来源还包括其薪酬、房产及其他投资所得。根据

其他自然人交易对方提供的个人信用报告，截至个人信用报告出具日，其他自然人交易对方未处于逾
期状态。此外，上述自然人交易对方将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现金对价，现金补偿资金具有相应保障，且上
述自然人交易对方通过本次交易分别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受限于相关锁定期安排， 该等锁定股份将
用于进一步保障业绩补偿义务及减值补偿义务的履行。 根据上述自然人交易对方出具的《确认函》，

“本人资信情况良好，不存在到期未偿还的债务，不存在资不抵债情况，未发生对本人资产、财务等方
面产生或可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本人就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拟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奔图电子 100%股权相关的《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与珠海奔图电子有限公司全体
股东关于珠海奔图电子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与珠海
奔图电子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关于珠海奔图电子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
协议》《业绩补偿协议》项下的义务（包括但不限于业绩补偿义务、减值补偿义务、违约责任等）具备相
应履约能力。 ”综上，上述自然人交易对方具有相应的资金实力，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

（二）非自然人交易对手方的资产情况、财务状况和履约能力
珠海横琴金桥、北京君联晟源及珠海永盈并非业绩承诺人，不负担标的公司业绩补偿及减值补偿

义务，其主要财务数据、对外投资情况已在本章之“二、本次交易对方具体情况”中披露。
珠海奔图和业、珠海奔图丰业及珠海奔图恒业系业绩承诺人，其主要财务数据、对外投资情况已

在本章之“二、本次交易对方具体情况”中披露。 珠海奔图和业、珠海奔图丰业及珠海奔图恒业将通过
本次交易获得现金对价，现金补偿资金具有相应保障，且珠海奔图和业、珠海奔图丰业及珠海奔图恒
业通过本次交易分别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受限于相关锁定期安排， 该等锁定股份将用于进一步保障
业绩补偿义务及减值补偿义务的履行。珠海奔图和业、珠海奔图丰业及珠海奔图恒业的合伙人具有相
应的薪酬来源保障。根据珠海奔图和业、珠海奔图丰业及珠海奔图恒业出具的《确认函》，“本合伙企业
资信情况良好，不存在到期未偿还的债务，不存在资不抵债情况，本企业就本次交易相关的《纳思达股
份有限公司与珠海奔图电子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关于珠海奔图电子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与珠海奔图电子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关于珠海奔图电子有限公司之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业绩补偿协议》项下的义务（包括但不限于业绩补偿
义务、减值补偿义务、违约责任等）具备相应履约能力。 ”综上，非自然人交易对方具有相应的资金实
力，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

综上，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具有相应的资金实力，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
2、未来双方发生承诺纠纷的具体解决措施，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的权益
2020年 7月 28日，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其中已就

本次交易的违约责任进行了明确约定，具体内容如下：
“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何一方如未能履行其在协议项下之义务或承诺或所作出的陈述或保证失

实或严重有误，则该方应被视作违约。
违约方应当根据守约方的要求继续履行义务、 采取补救措施或向守约方支付全面和足额的赔偿

金。上述赔偿金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的赔偿，但不得超过违反协议一方订立协议时预见到或者应
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协议可能造成的损失。 在相关违约行为构成实质性违约而导致协议项下合同目的
不能实现的，守约方有权以书面形式通知违约方终止协议并按照协议约定主张赔偿责任。

如因法律或政策限制，或因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未能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或因政府主管部门及/或
证券监管机构未能审批、批准或核准本次交易，或因协议第二条约定的本次交易不予实施的情形，导
致本次交易不能实施的，则协议自动解除，不视为任何一方违约。

如因证券监管机关等部门要求，各方需对协议进行修订或调整的，由各方友好协商修订协议或另
行签署补充协议，协商不一致的，上市公司或交易对方有权单方解除协议。因本项原因解除协议的，不
视为任何一方违约。

自协议成立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完成前，除协议另有约定外，任何一方非因不可抗力或因未取得相
关权力机关审批等原因而单方终止本次交易的，违约方应当向守约方承担损失赔偿责任。

交易对方违反协议约定所应承担的违约金及赔偿责任不应超过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项下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交易对方之间就协议项下的违约金和赔偿责任按照各自截至协议签署
日所持标的公司股份数量比例各自承担责任。 ”

2021 年 2 月 9 日，上市公司与汪东颖、李东飞、曾阳云、吕如松、严伟、珠海奔图和业、孔德珠、汪
栋杰、珠海奔图丰业、余一丁、珠海奔图恒业、彭秉钧、严亚春、陈力、蔡守平、陈凌、况勇、马丽共计十八
位交易对方签署了《业绩补偿协议》，其中也对违约责任进行了明确约定，具体内容如下：

“一方未履行或部分履行业绩补偿协议项下的义务给守约方造成损害的，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
赔偿由此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双方同意，业绩承诺人违反业绩补偿协议约定所应承担的违约金及赔
偿责任不应超过其通过本次交易所获得的交易对价。 ”

综上，本次交易的交易文件中就纠纷的具体解决措施进行了明确的约定，该等约定有利于保护上
市公司和中小股东的权益。

三、珠海横琴金桥一期高端制造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三位交易对手方未承担业绩补
偿义务，请说明相关安排的原因和合理性

回复：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0修正）第三十五条相关规定，“采取收益现值法、假

设开发法等基于未来收益预期的方法对拟购买资产进行评估或者估值并作为定价参考依据的， 上市
公司应当在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 3年内的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相关资产的实际盈利数与利润预
测数的差异情况，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交易对方应当与上市公司就相关资产实
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情况签订明确可行的补偿协议。

预计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将摊薄上市公司当年每股收益的， 上市公司应当提出填补每股收益的具
体措施，并将相关议案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进行表决。负责落实该等具体措施的相关责任主体应当
公开承诺，保证切实履行其义务和责任。

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之外的特定对象购买资产且未导致控制
权发生变更的，不适用本条前二款规定，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可以根据市场化原则，自主协商是否采
取业绩补偿和每股收益填补措施及相关具体安排。 ”

考虑到珠海横琴金桥、北京君联晟源、珠海永盈系奔图电子的财务投资者，不属于上市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且珠海横琴金桥、北京君联晟源、珠海永盈不参与标的公司的
日常经营与管理，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更。因此，通过交易各方协商一致，珠海
横琴金桥、北京君联晟源、珠海永盈于本次交易中未承担业绩补偿义务。

综上，珠海横琴金桥、北京君联晟源、珠海永盈三位交易对手方未承担业绩承诺补偿义务是交易
各方商业谈判的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具有合理性。

四、补充披露情况
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三章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之“三、交易对手方的资产情况、财务状况和履

约能力”进行了补充披露。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具有合理性；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内毛利率、税金及附加比率、主要期间

费用率水平以及预计净利润率水平与报告期间相比无重大波动，主要参数比重基本稳定，预测数据具
有合理性。

2、本次交易的交易文件中就纠纷的具体解决措施进行了明确的约定，该等约定有利于保护上市
公司和中小股东的权益。

3、珠海横琴金桥、北京君联晟源、珠海永盈三位交易对手方未承担业绩承诺补偿义务是交易各方
商业谈判的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具有合理性。

6、根据《报告书》，奔图电子实际控制人多次向奔图电子员工及员工持股平台转让股份、奔图电子
通过多次接受员工及员工持股平台增资，相关交易具有激励性质并已经确认股份支付费用。请结合奔
图电子历次股权转让的作价情况、增资价格和具有激励性质的股份授予日公允价值确认依据，以列表
的形式说明上述股份支付费用的确认过程及会计处理， 请独立财务顾问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回复：
一、请结合奔图电子历次股权转让的作价情况、增资价格和具有激励性质的股份授予日公允价值

确认依据，以列表的形式说明上述股份支付费用的确认过程及会计处理；
奔图电子于 2014 年 12 月 24 日设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 万元；2015 年 4 月 23 日，奔图

电子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 20,000.00万元；奔图电子股东在 2017 年 3 月开始
陆续出资，并调整奔图电子股权架构。 截至目前，奔图电子的历次股权转让、增资情况汇总列示如下：

对应股权结
构变动情况

股权受让方 /
增资主体

份额
（万股）

出 资 金 额
（万元）

受 让 金 额
（万元）

单 价
（元）

出资主体
性质

是否为股
份
支付

说明

2018 年 5 月
7 日，股权转
让

汪东颖 2,000.0000 2,400.00 1.20 设立股东 否
持股平台
调整，大股
东回购

珠海赛 纳永
丰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500.0000 -600.00 1.20 设立股东 否
持股平台
调整，大股
东回购

珠海赛 纳永
信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500.0000 -600.00 1.20 设立股东 否
持股平台
调整，大股
东回购

珠海奔 图永
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500.0000 -600.00 1.20 设立股东 否
持股平台
调整，大股
东回购

珠海纳 思达
恒丰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

-500.0000 -600.00 1.20 设立股东 否
持股平台
调整，大股
东回购

2018 年 6 月
15日，股权转
让

汪东颖 -800.0000 -1,200.00 1.50 设立股东 是
股权激励
- 限制 性
股票认购

孔德珠 800.0000 1,200.00 1.50 奔图电子
高管 是

股权激励
- 限制 性
股票认购

2018 年 10 月
31日，股权转
让

汪东颖 -2,000.0000 -2,060.00 1.03 设立股东 是
股权激励
- 限制 性
股票认购

孔德珠 146.8000 151.20 1.03 奔图电子
高管 是

股权激励
- 新员 工
持股平台
低于原出
售价格认
购

珠海奔 图丰
业企业管理
企业（有限合
伙）

334.8000 344.84 1.03 员工持股
平台 是

股权激励
- 新员 工
持股平台
低于原出
售价格认
购

珠海奔 图和
业企业管理
企业（有限合
伙）

1,129.4000 1,163.28 1.03 员工持股
平台 是

股权激励
- 新员 工
持股平台
低于原出
售价格认
购

珠海奔 图恒
业企业管理
企业（有限合
伙）

389.0000 400.67 1.03 员工持股
平台 是

股权激励
- 新员 工
持股平台
低于原出
售价格认
购

汪东颖 -1,000.0000 1,030.00 1.03 设立股东 否 股东的转
让行为

陈力 1,000.0000 1,030.00 1.03 独立第三
方 否 股东的转

让行为

2018 年 12 月
28日，增资到
20,209.7952
万元

珠海奔 图丰
业企业管理
企业（有限合
伙）

197.5567 325.97 1.65 员工持股
平台 是

股权激励
- 限制 性
股票认购

珠海奔 图和
业企业管理
企业（有限合
伙）

12.2385 20.19 1.65 员工持股
平台 是

股权激励
- 限制 性
股票认购

2019 年 3 月
28日，股权转
让

汪东颖 -2,000.0000 -2,060.00 1.03 设立股东 否 股东的转
让行为

吕如松 2,000.0000 2,060.00 1.03 设立股东 否 股东的转
让行为

陈力 -800.0000 -824.00 1.03 独立第三
方 否 股东的转

让行为

彭秉钧 300.0000 309.00 1.03 独立第三
方 否 股东的转

让行为

刘钢 300.0000 309.00 1.03 独立第三
方 否 股东的转

让行为

况勇 100.0000 103.00 1.03 独立第三
方 否 股东的转

让行为

马丽 100.0000 103.00 1.03 独立第三
方 否 股东的转

让行为

2019 年 4 月
24日，增资

珠海奔 图恒
业企业管理
企业（有限合
伙）

262.1683 432.58 1.65 员工持股
平台 是

股权激励
- 限制 性
股票认购

2019 年 8 月
7日，增资

珠海奔 图丰
业企业管理
企业（有限合
伙）

72.7005 181.75 2.50 员工持股
平台 是

股权激励
- 股票 期
权第一期
行权

珠海奔 图和
业企业管理
企业（有限合
伙）

14.3260 35.82 2.50 员工持股
平台 是

股权激励
- 股票 期
权第一期
行权

珠海奔 图恒
业企业管理
企业（有限合
伙）

12.0030 30.01 2.50 员工持股
平台 是

股权激励
- 股票 期
权第一期
行权

严亚春 341.1959 2,000.00 5.86 独立第三
方 否 增资，引入

新股东

蔡守平 170.5979 1,000.00 5.86 独立第三
方 否 增资，引入

新股东

2019 年 8 月
28日，股权转
让

彭秉钧 300.0000 309.00 1.03 独立第三
方 否 股东的转

让行为

刘钢 -300.0000 -309.00 1.03 独立第三
方 否 股东的转

让行为

2019 年 9 月
16日，股权转
让

汪东颖 -800.0000 -824.00 1.03 设立股东 否 股东的转
让行为

汪栋杰 800.0000 824.00 1.03 纳思达高
管 否 股东的转

让行为

汪东颖 -150.0000 -225.00 1.50 设立股东 否 股东的转
让行为

陈凌 150.0000 225.00 1.50 独立第三
方 否 股东的转

让行为

2020 年 4 月
8日，增资

珠海横 琴金
桥一期高端
制造股权 投
资合伙企 业
（有限合伙）

1,499.3425 32,000.00 21.34 独立第三
方 否 增资，引入

新股东

北京君 联晟
源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077.6151 23,000.00 21.34 独立第三
方 否 增资，引入

新股东

珠海永 盈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34.1603 5,000.00 21.35 独立第三
方 否 增资，引入

新股东

2020 年 7 月
27日，增资

珠海奔 图丰
业企业管理
企业（有限合
伙）

73.6312 184.08 2.50 员工持股
平台 是

股权激励
- 股票 期
权第二期
行权

珠海奔 图和
业企业管理
企业（有限合
伙）

11.5066 28.77 2.50 员工持股
平台 是

股权激励
- 股票 期
权第二期
行权

珠海奔 图恒
业企业管理
企业（有限合
伙）

12.2430 30.61 2.50 员工持股
平台 是

股权激励
- 股票 期
权第二期
行权

2020 年 10 月
28日，增资

珠海奔 图丰
业企业管理
企业（有限合
伙）

98.3833 245.96 2.50 员工持股
平台 是

股权激励
- 股票 期
权第第三
期加速行
权

珠海奔 图和
业企业管理
企业（有限合
伙）

15.3422 38.36 2.50 员工持股
平台 是

股权激励
- 股票 期
权第第三
期加速行
权

珠海奔 图恒
业企业管理
企业（有限合
伙）

16.7600 41.90 2.50 员工持股
平台 是

股权激励
- 股票 期
权第第三
期加速行
权

奔图电子历次股权转让、增资中，股份支付包括两种情况，合计确认股份支付总额为 8,330,274.03
元，其中：

1、原有员工持股平台退出、新设员工持股平台认购，新设员工持股平台认购价格低于原有员工持
股平台价格出售价格的差额，确认为股份支付金额。 计算过程如下：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新设员工持股平台份额 A 18,532,800.00

其中：奔图员工的认购份额 B 682,945.00

奔图电子总经理（孔德珠）认购份额 C 1,468,000.00

奔图员工认购份额合计 D=B+C 2,150,945

新设员工持股平台认购股权单价 E 1.14

原有员工持股平台出售股权单价 F 1.20

差价 G=F-E 0.06

应确认股份支付金额 H=G*D 129,056.70

注 1：奔图员工包括奔图电子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员工，下同。
注 2：按表中数据和公式计算，结果如存在差异，系表中列示计算过程数据的小数保留位数原因

所致，下同。
2、奔图电子 2018 年 3 月实施股权期权与限制性股权激励计划，在本次重组项目时，对奔图电子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的股权公允价值进行测算。
《企业会计准则第 11号--股份支付》及其应用指南的规定，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换取职工提供

服务的，应当以授予职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授予后立即可行权的换取职工服务的以权益结算
的股份支付，应当在授予日按照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相应增加资本公积；完成
等待期内的服务或达到规定业绩条件才可行权的换取职工服务的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在等待期
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应当以对可行权权益工具数量的最佳估计为基础，按照权益工具授予日的公
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奔图电子管理层测算的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股权公允价值为每股 2.35 元； 并按照 Black-
Scholes 期权定价模型确定股票期权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 奔图电子管理层确认股份支付金额的计算
过程列示如下：

（1）限制性股权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员工持股平台总额 A 4,719,635.00
其中：奔图员工的比例 B 15.04%
奔图员工认购的份额 C=A*B 709,833
奔图电子总经理（孔德珠）认购份额 D 8,000,000
奔图电子股权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 E 2.353
员工认购价格 F 1.50
差额 G=E-F 0.853
应确认股份支付金额 F=(C+D)*G 7,429,466.70

奔图电子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未明确服务期限，按照《首发业务若干问题解答》的处理办法应一次
性计入发生当期，即在 2018年授予时确认。

（2）股权期权
单位：元

项目
期权价格 实际解禁股数 奔图员工的比例 奔图应确认的成本

A B C D=A*B*C

第一次行权 /解锁 0.44 990,300.00 18.05% 78,412.51

第二次行权 /解锁 0.90 973,808.00 20.66% 181,420.20

第三次行权 /解锁 1.60 1,304,855.00 24.52% 511,917.92

合计 3,268,963.00 63.23% 771,750.63

奔图电子授予股权期权，需完成 2018年至 2020年的业绩及个人考核达标才能行权，则按照受益
原则，以服务年限的作为分配基数，分别计算 2018年至 2020年应承担每期期权成本总额。

二、中介机构核查过程及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获取了奔图电子历次股权转让、 增资的清单及其对应的股权转让协议、 增资协议

等，复核奔图电子识别股份支付的完整性；获取了奔图电子股权期权及限制性股权激励计划，复核审
批流程及账面记录的行权情况，以确认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情况；获取了奔图电子对股权公允价值的
说明， 复核奔图电子对股份支付金额的计算过程及分配依据， 以确认会计期间及金额准确性及完整
性。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奔图电子股份支付费用的确认过程及会计处理遵循了相关会计准则
要求。

2、会计师核查意见
会计师针对上述股份支付费用的确认过程及会计处理实施的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1）获取奔

图电子历次股权转让、增资的清单及其对应的股权转让协议、增资协议，复核奔图电子识别股份支付
的完整性；（2）获取奔图电子管理层股权期权及限制性股权激励计划，复核审批流程及账面记录的行
权情况，以确认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情况；（3）获取奔图电子管理层对股权公允价值的说明，聘请评估
专家复核估值说明的参数、假设，以确认公允价值确认的合理性；（4）复核奔图电子管理层对股份支付
成本的计算过程及分配依据，以确认会计期间及金额准确性及完整性。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奔图电子股份支付费用的确认过程及会计处理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7、请你公司在《报告书》第四章“标的公司基本情况”的“主要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情况”部分及第九
章“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的“标的资产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分析”部分中，将 A4 系列和 A3 系列产品中
打印机、硒鼓的产销量和销售收入、成本和毛利率数据分别进行列示。

回复：
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四章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之“五、奔图电子主营业务情况”之“（六）主要产品

的生产和销售情况”补充披露以下内容：
报告期内，奔图电子的主要产品产能利用和产销量情况如下表所示：

产品 指标 2020年度 2019年度

一类打印机

产能（台） 9,000 3,000

产量（台） 7,991 2,118

产能利用率 88.79% 70.60%

销量（台） 6,758 2,085

产销率 84.57% 98.44%

一类硒鼓

产能（支） 18,000 6,000

产量（支） 15,853 5,250

产能利用率 88.07% 87.50%

销量（支） 15,555 4,989

产销率 98.12% 95.03%

二类打印机

产能（台） 1,791,000 1,197,000

产量（台） 1,744,049 1,026,735

产能利用率 97.38% 85.78%

销量（台） 1,765,918 1,146,719

产销率 101.25% 111.69%

二类硒鼓

产能（支） 4,982,000 3,494,000

产量（支） 4,277,869 2,953,756

产能利用率 85.87% 84.54%

销量（支） 4,097,056 2,528,315

产销率 95.77% 85.60%

注 1：产能利用率=产量÷产能，产销率=销量÷产量。
注 2：上表打印机销量包括 ODM模式的销量。
注 3：上表销量已包含自主生产的打印机出厂时自带的硒鼓。
报告期内，奔图电子主营业务收入按产品分类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一类系列 22,562.13 10.11% 7,647.14 5.17%

其中：一类打印机 20,788.18 9.31% 7,035.67 4.75%

一类硒鼓 1,773.95 0.79% 611.47 0.41%

二类系列 198,439.01 88.90% 137,932.31 93.17%

其中：二类打印机 161,244.24 72.24% 115,351.57 77.92%

二类硒鼓 37,194.77 16.66% 22,580.74 15.25%

其他 2,218.88 0.99% 2,468.35 1.67%

合计 223,220.02 100.00% 148,047.79 100.00%

已在重组报告书“第九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四、标的资产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分析”补充披
露以下内容：

报告期内，奔图电子主营业务收入按产品分类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一类系列 22,562.13 10.11% 7,647.14 5.17%

其中：一类打印机 20,788.18 9.31% 7,035.67 4.75%

一类硒鼓 1,773.95 0.79% 611.47 0.41%

二类系列 198,439.01 88.90% 137,932.31 93.17%

其中：二类打印机 161,244.24 72.24% 115,351.57 77.92%

二类硒鼓 37,194.77 16.66% 22,580.74 15.25%

其他 2,218.88 0.99% 2,468.35 1.67%

合计 223,220.02 100.00% 148,047.79 100.00%

报告期内，奔图电子主营业务成本按产品分类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一类系列 13,358.37 8.53% 4,040.83 3.74%

其中：一类打印机 12,538.69 5.62% 3,768.52 2.55%

一类硒鼓 819.68 0.37% 272.31 0.18%

二类系列 142,641.21 91.05% 103,380.74 95.76%

其中：二类打印机 124,584.01 55.81% 93,552.76 63.19%

二类硒鼓 18,057.19 8.09% 9,827.97 6.64%

其他 654.38 0.42% 532.53 0.49%

合计 156,653.96 100.00% 107,954.10 100.00%

报告期内，奔图电子主营业务毛利构成及毛利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毛利 毛利率 毛利占比 毛利 毛利率 毛利占比

一类系列 9,203.76 40.79% 13.83% 3,606.30 47.16% 8.99%

其中：一类打印机 8,249.49 39.68% 12.39% 3,267.14 46.44% 8.15%

一类硒鼓 954.27 53.79% 1.43% 339.16 55.47% 0.85%

二类系列 55,797.80 28.12% 83.82% 34,551.57 25.05% 86.18%

其中：二类打印机 36,660.22 22.74% 55.07% 21,798.80 18.90% 54.37%

二类硒鼓 19,137.58 51.45% 28.75% 12,752.77 56.48% 31.81%

其他 1,564.49 70.51% 2.35% 1,935.82 78.43% 4.83%

合计 66,566.06 29.82% 100.00% 40,093.69 27.08% 100.00%

8、请说明奔图电子在报告期内是否存在直接作为被告或侵权方的知识产权纠纷或诉讼，是否存
在因知识产权纠纷影响而出现业绩大幅波动的风险。

回复：
奔图电子在报告期内不存在作为被告或侵权方的知识产权纠纷或诉讼。
奔图电子的部分知识产权受让自赛纳科技，2015 年 4 月 16 日，赛纳科技与奔图电子签署《关于

打印机资产业务的收购协议》（以下简称“《资产收购协议》”），约定赛纳科技将其打印机生产及经营业
务以及与该等业务相关的存货、 固定资产及长期股权投资等资产出售给奔图电子， 截至上市公司于
2021年 2月 9日出具《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草案）》时，《资产收购协议》所约定的打印机资产业务仍有部分商标、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及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尚未完成转让手续，具体情况已于重组报告书“第四章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之“四、主要资产权属、对外担保以及主要负债情况”之“（一）主要资产权属情况”之“2、无形资产基本
情况”披露。

赛纳科技已出具《关于知识产权转让的承诺函》，承诺“本公司不在任何经营及/或非经营性场合
使用或者授权奔图电子以外的任何机构或者个人使用该等知识产权； 如奔图电子因本公司违反前述
承诺而遭受任何损失或承担任何责任的，由本公司承担。 ”

交易对手方亦出具《交易对手关于知识产权的承诺函》，承诺“如果奔图电子及下属企业因前述知
识产权无法使用或使用受到限制，因此给奔图电子或其下属企业造成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转让、
许可费用、处理知识产权纠纷的相关费用、对销售的影响等），本合伙企业/本人将就奔图电子及其下
属企业实际遭受的经济损失，向奔图电子及其下属企业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以使奔图电子及其下属企
业不因此遭受经济损失。 ”

综上，奔图电子不存在因知识产权纠纷影响而出现业绩大幅度波动的风险。
9、根据《报告书》，奔图电子及奔图电子股东在 2019 年和 2020 年引入投资方时分别与相关投资

者签订了《投资协议》，奔图电子及奔图电子股东与当时新引入投资者约定了合格上市及上市公司收
购、股权回购权、提前行使回购权等带有对赌性质的条款，截止草案出具时，相关对赌条款均已解除。
请说明下列事项并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明确意见：

（1）前述协议中对赌性质条款的履行情况，标的资产是否触发股权回购等机制，对赌各方是否存
在潜在纠纷；

（2）业绩对赌协议对标的资产现有股东持有股份的影响，本次交易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项、第四十三条第（四）项的规定。

回复：
一、前述协议中对赌性质条款的履行情况，标的资产是否触发股权回购等机制，对赌各方是否存

在潜在纠纷；
1、对赌性质条款的约定情况
2019 年 6 月，蔡守平、严亚春与奔图电子、汪东颖、曾阳云、李东飞、吕如松、严伟、余一丁、孔德

珠、陈力、珠海奔图丰业、珠海奔图和业、珠海奔图恒业、彭秉钧、刘钢、况勇、马丽签署了《关于珠海奔
图电子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以下简称“2019 年《投资协议》”）；2020 年 3 月，珠海横琴金桥、珠海永
盈、北京君联晟源与奔图电子、汪东颖、曾阳云、李东飞、吕如松、严伟、余一丁、孔德珠、陈力、珠海奔图
丰业、珠海奔图和业、珠海奔图恒业、彭秉钧、况勇、马丽、严亚春、蔡守平、汪栋杰、陈凌共同签署了《关
于珠海奔图电子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以下简称“2020 年《投资协议》”），2019 年《投资协议》和 2020
年《投资协议》中涉及的对赌性质条款情况如下：

序号 签署
时间 对赌义务方 投资方 对赌性质条款具体内容

1 2019年 6月

奔图电子及奔图电子
股东（汪东颖、 曾阳
云、李东飞、吕如松、
严伟、 余一丁、 孔德
珠、陈力、珠海奔图丰
业、珠海奔图和业、珠
海奔图恒业、彭秉钧、
刘钢、况勇、马丽）

蔡守平
严亚春

1、合格上市及上市公司收购条款
现有股东和奔图电子应尽力使奔图电子在 2024 年
5 月 31 日之前实现：1）合格上市，即奔图电子以不
低于 240,000万元的估值在中国国内或境外证券交
易市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合格上市后，在符合
适用法律的锁定期要求之下，投资人有权自行决定
退出方式；或 2）上市公司收购，即奔图电子的关联
上市公司以股权收购方式受让投资人持有的奔图
电子的全部股权。 届时奔图电子以不低于 240,000
万元的估值核算投资人所持有的股权对价。股权对
价包括现金和上市公司股票，现金部分为不低于投
资人的投资本金加上年复合投资回报率 8%的收
益；剩余对价投资人可选择以现金或上市公司股票
结算。 上市公司收购的情况下，现有股东及投资人
应按照相同估值出售其所持奔图电子股权。
2、股权回购权
如果奔图电子在 2024 年 5 月 31 日之前未实现协
议约定的“上市公司收购”或“合格上市”，则投资人
有权利书面要求奔图电子现有股东回购投资人的
股权，回购对价为投资人的投资本金 3,000 万元，扣
除投资人在持股期间从奔图电子获得的股息和／
或已宣派但未发放给投资人的股息（如有），具体回
购比例由奔图电子股东内部协商确定。
在股权回购完成后，如果在未来一年内，即 2025 年
5月 31日前， 奔图电子实现了“上市公司收购”或

“合格上市”的，奔图电子现有股东应向投资人支付
投资增值收益。 投资增值收益计算方式为：投资增
值收益＝奔图电子交易（（“上市公司收购”或“合格
上市） 时的估值－本轮投资后估值）×投资人按本
轮投资持有的股权比例 2.439%。投资增值收益的支
付时间为奔图电子实现了“上市公司收购”或“合格
上市”后 5个工作日内。 如果在未来一年内，奔图电
子仍未能实现“上市公司收购”或“合格上市”的，奔
图电子现有股东无须向投资人支付前述投资增值
收益。 现有股东确认，其应在收到投资人发出的书
面通知后 90日内自行或指定第三方与投资人签订
股权转让文件，以现金方式购买投资人持有的奔图
电子全部股权并一次性付清全部回购款。
3、提前行使回购权
该次投资完成之后， 若奔图电子出现下列任一情
形，投资人有权在 2024 年 5 月 31 日之前提前行使
回购权， 且回购对价为投资人的投资本金 3,000 万
元，扣除投资人在持股期间从奔图电子获得的股息
和 /或已宣派但未发放给投资人的股息（如有），且
为避免疑问，在提前回购的情况下，投资人不得主
张上述约定的投资增值收益：1） 奔图电子股东及 /
或奔图电子出现重大诚信问题严重损害奔图电子
利益；2）未经投资人同意，现有股东持有的奔图电
子股权因任何原因所有权发生实质性转移或者存
在此种潜在风险；3）未经投资人同意，奔图电子的
主营业务、 业务经营发生实质性调整或变更；4）因
投资人在奔图电子的权益受到不平等、不公正的待
遇或者其他类似原因，继续持有奔图电子股权将给
投资人造成重大损失或无法实现投资预期的情况；
5） 奔图电子或现有股东的陈述和保证存在重大不
真实、不准确、不完整的情形。

2 2020年 3月

奔图电子及奔图电子
股东（汪东颖、 曾阳
云、李东飞、吕如松、
严伟、 余一丁、 孔德
珠、陈力、珠海奔图丰
业、珠海奔图和业、珠
海奔图恒业、彭秉钧、
况勇、马丽、严亚春、
蔡守平、 汪栋杰、陈
凌）

珠海横琴金桥、
珠海永盈、北京
君联晟源

1、合格上市及上市公司收购条款
现有股东和奔图电子应尽力使奔图电子在交割日
起的 36 个月内实现：1）合格上市，即，奔图电子在
中国国内或境外证券交易市场（不包括新三板）首
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合格上市后，在符合适用法律
的锁定期要求之下， 投资人有权自行决定退出方
式；或 2）上市公司收购，即奔图电子的关联上市公
司以股权收购方式受让投资人持有的奔图电子的
全部股权。 股权对价包括现金和上市公司股票，向
投资人支付的现金部分不低于其应得对价总金额
的 50%。 上市公司收购的情况下，如现有股东也向
上市公司出售其所持奔图电子股权的，现有股东及
投资人应按照相同估值出售其所持奔图电子股权。
2、股权回购权
如果奔图电子在交割日起的 36 个月内未实现本协
议约定的“上市公司收购”或“合格上市”，或者在
“上市公司收购”时，投资人按其持股比例将获得的
对价总金额低于其投资本金加上年复合投资回报
率 6%的收益的， 投资人有权利书面要求奔图电子
现有股东回购投资人的股权，回购对价为投资人的
投资本金加上年复合投资回报率 6%的收益， 扣除
投资人在持股期间从奔图电子获得的股息和 / 或
已宣派但未发放给投资人的股息（如有）。现有股东
内部各自具体回购比例由奔图电子现有股东内部
协商确定，但应保证进行回购的股东具备足够的支
付能力和履约能力。
如果奔图电子在交割日起的 48 个月内仍未启动协
议约定的“上市公司收购”或“合格上市”的相关流
程，投资人有权利书面要求奔图电子现有股东回购
投资人的股权， 回购对价按以下二项金额较高者：
①投资人的投资本金加上年复合投资回报率 6%的
收益；②届时奔图电子上一年经审计净利润乘以 13
倍。扣除投资人在持股期间从奔图电子获得的股息
和 / 或奔图电子已宣派但未发放给投资人的股息
（如有），现有股东内部各自具体回购比例由奔图电
子现有股东内部协商确定，但应保证进行回购的股
东具备足够的支付能力和履约能力。 现有股东确
认， 其应在收到投资人发出的书面通知后 90 日内
自行或指定具备足够的支付能力和履约能力的第
三方与投资人签订股权转让文件，以现金方式购买
投资人持有的奔图电子全部股权并一次性付清全
部回购款。
3、提前行使回购权
该次投资完成后， 若奔图电子出现下列任一情形，
投资人有权提前行使回购权，且回购对价为投资人
的投资本金加上年复合投资回报率 6%的收益，扣
除投资人在持股期间从奔图电子获得的股息和 /
或已宣派但未发放给投资人的股息（如有）：1）奔图
电子股东及 / 或奔图电子出现重大诚信问题严重
损害奔图电子利益；2）未经投资人同意，现有股东
持有的奔图电子股权因任何原因所有权发生实质
性转移或者存在此种潜在风险；3） 未经投资人同
意，奔图电子的主营业务、业务经营发生实质性调
整或变更；4）因投资人在奔图电子的权益受到不平
等、不公正的待遇或者其他类似原因，继续持有奔
图电子股权将给投资人造成重大损失或无法实现
投资预期的情况；5）奔图电子或现有股东严重违约
导致或可能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的，包括奔图电子
或现有股东的陈述和保证存在重大不真实、 不准
确、不完整的情形导致或可能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
等。

2、对赌性质条款的触发及履行情况
（1）针对 2019 年《投资协议》中对赌条款等特殊约定，2020 年 11 月 15 日，奔图电子、蔡守平、严

亚春与汪东颖、曾阳云、李东飞、吕如松、严伟、余一丁、孔德珠、陈力、珠海奔图丰业、珠海奔图和业、珠
海奔图恒业、彭秉钧、况勇、马丽签署《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具体约定如下：

①各方确认，自 2019 年《投资协议》签署之日起自本协议签署之日止，各方对于 2019 年《投资协
议》不存在任何争议，各方未就 2019 年《投资协议》中第 6 条“现有股东承诺”条款的约定主张过或行
使过任何权利。

②各方同意并确认，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终止 2019 年《投资协议》中第 6 条“现有股东承诺”条
款中约定的合格上市及上市公司收购、股权回购权、提前行使回购权、最优权利承诺、优先认购权、反
稀释保护、信息获取、股权转让、清算事件的条款安排，各方不会针对前述终止的条款主张任何权利。
2019年《投资协议》的其他条款之效力仍按照 2019年《投资协议》的约定确定。

③本协议为 2019 年《投资协议》的最终补充协议，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各方及相互之间不存在

关于标的公司的各种形式的对赌协议或者包括在 2019年《投资协议》中的合格上市及上市公司收购、
股权回购权、提前行使回购权、最优权利承诺、优先认购权、反稀释保护、信息获取、股权转让、清算事
件条款等以及类似性质的安排，不存在其他与 2019 年《投资协议》之交易相关的其他协议或任何安
排。

④各方同意并确认，本协议在各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若中国证监会未受理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申请，或上市公司撤回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或中国证监会未核准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的，则
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申请被否决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材料被撤回之日，本协议自动失效，本协议
所提及的 2019年《投资协议》相关条款安排将自上述情形发生之日起自动恢复生效。

（2）针对 2020年《投资协议》中对赌条款等特殊约定，2020 年 11 月 15 日，奔图电子、珠海横琴金
桥、珠海永盈、北京君联晟源与汪东颖、曾阳云、李东飞、吕如松、严伟、余一丁、孔德珠、陈力、珠海奔图
丰业、珠海奔图和业、珠海奔图恒业、彭秉钧、况勇、马丽、严亚春、蔡守平、汪栋杰、陈凌签署《投资协议
之补充协议》，具体约定如下：

①各方确认，自 2020 年《投资协议》签署之日起自本协议签署之日止，各方对于 2020 年《投资协
议》不存在任何争议，各方未就 2020年《投资协议》中第 6条“现有股东、标的公司承诺”条款的约定主
张过或行使过任何权利。

②各方同意并确认，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终止 2020 年《投资协议》中第 6 条“现有股东、标的公
司承诺”条款中约定的合格上市及上市公司收购、股权回购权、提前行使回购权、最优权利承诺、优先
认购权、估值保护、信息获取、股权转让的条款安排，各方不会针对前述终止的条款主张任何权利。
2020年《投资协议》的其他条款之效力仍按照 2020年《投资协议》的约定确定。

③本协议为 2020 年《投资协议》的最终补充协议，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各方及相互之间不存在
关于标的公司的各种形式的对赌协议或者包括在 2020年《投资协议》中的合格上市及上市公司收购、
股权回购权、提前行使回购权、最优权利承诺、优先认购权、估值保护、信息获取、股权转让条款等以及
类似性质的安排，不存在其他与 2020年《投资协议》之交易相关的其他协议或任何安排。

④各方同意并确认，本协议在各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若中国证监会未受理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申请，或上市公司撤回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或中国证监会未核准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的，则
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申请被否决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材料被撤回之日，本协议自动失效，本协议
所提及的 2020年《投资协议》相关条款安排将自上述情形发生之日起自动恢复生效。

（3）根据奔图电子的工商登记档案资料、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2019 年《投资协议》及其补充协
议、2020 年《投资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以及蔡守平、严亚春、珠海横琴金桥、珠海永盈、北京君联晟源
出具的《确认函》，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述对赌性质条款未满足过触发条件或实际履行过，已
被终止；蔡守平、严亚春、珠海横琴金桥、珠海永盈、北京君联晟源未主张过或行使过对赌性质条款中
约定的任何权利。

3、对赌各方是否存在潜在纠纷
根据汪东颖、曾阳云、李东飞、吕如松、严伟、余一丁、孔德珠、陈力、珠海奔图丰业、珠海奔图和业、

珠海奔图恒业、彭秉钧、况勇、马丽、严亚春、蔡守平、汪栋杰、陈凌、珠海横琴金桥、珠海永盈、北京君联
晟源及奔图电子出具的《确认函》，并经独立财务顾问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
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人民法院公告网（https://rmfygg.court.gov.cn）、广东法院网
（http://www.gdcourts. gov.cn/）、信用中国（http://www.creditchina.gov.cn/）、信用中国（广东）-信用信息双
公示（https://credit.gd.gov.cn/IndexAction! getList.do?indexId=4）、 信用中国（广东珠海）（http://credit.
zhuhai.gov.cn）以及企信网核查结果，对赌各方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综上所述，2019年《投资协议》、2020年《投资协议》中对赌性质条款已被终止，标的资产未触发股
权回购等机制，对赌各方不存在潜在纠纷。

二、业绩对赌协议对标的资产现有股东持有股份的影响，本次交易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项、第四十三条第（四）项的规定。

1、业绩对赌协议对标的资产现有股东持有股份的影响
经核查，2019 年《投资协议》及其补充协议、2020 年《投资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中未约定与业绩挂

钩的对赌条款。《投资协议》约定了投资人的股权回购权，如投资人行使回购权，可能导致标的资产现
有股东持股发生变化，但根据相关各方签署的补充协议的约定，《投资协议》中对赌性质条款（包含回
购权）已被终止，标的资产未触发股权回购等机制，因此，《投资协议》约定的投资人回购权不会对标的
资产现有股东持有股权的情况造成影响。

2、本次交易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项、第四十三条第（四）
项的规定

本次交易购买的资产为奔图电子 100%股权，根据奔图电子提供的相关资料及书面说明，交易对
方合法持有奔图电子股权，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质押、冻结、司法查封等权利限制。
在交易各方均能严格履行《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等交易文件的情况下，标的资产转让、过户不
存在法律障碍。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处理或变更事项，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
（四）项之规定。

经查询奔图电子的工商登记档案资料、奔图电子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交易对方出具的确认函，
并经独立财务顾问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 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
court.gov.cn）、人民法院公告网（https://rmfygg.court.gov.cn）、广东法院网（http://www.gdcourts. gov.cn/）、
信用中国（http://www.creditchina.gov.cn/）、信用中国（广东）-信用信息双公示（https://credit.gd.gov.cn/
IndexAction! getList.do?indexId=4）、信用中国（广东珠海）（http://credit.zhuhai.gov.cn）以及企信网核查结
果，交易对方所持上述股权为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不存在其他禁止或者限制转让的情形，在相关
法律程序和先决条件得到适当履行的情形下，在约定期限内办理完毕权属转移手续不存在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

综上所述，奔图电子与《投资协议》其他签订方不存在与业绩对赌挂钩的对赌条款，本次交易符合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项、第四十三条第（四）项的规定。

三、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认为：
1、2019年《投资协议》、2020 年《投资协议》中对赌性质条款已被终止，标的资产未触发股权回购

等机制，对赌各方不存在潜在纠纷。
2、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项、第四十三条第（四）项的

规定。
10、根据《报告书》，本次交易对方包含多个有限合伙企业，请说明下列事项并请独立财务顾问发

表明确意见：
（1）交易对方中是否存在专为本次交易而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并补充披露交易完成后最终其出

资的自然人或法人持有合伙企业份额的锁定安排；
（2）交易对方穿透后合计人数，交易对方是否超过 200人。如是，请结合交易对方取得交易标的股

权的时点等，参照《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股东人数超过 200人的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行政许可有关问题的审核指引》的要求说明合规性。

回复：
一、交易对方中是否存在专为本次交易而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并补充披露交易完成后最终其出

资的自然人或法人持有合伙企业份额的锁定安排；
1、交易对方中不存在专为本次交易而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
根据标的公司交易对方提供的工商登记文件、合伙协议、交易对方的书面确认等相关资料，并查

询企查查、 天眼查等公开网站信息，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中有限合伙企业的存续期限及相关情况如
下：

序号 交易对方 成立日期 投资奔图电子之外其他企业数量

1 珠海奔图丰业 2018年 9月 27日 0

2 珠海奔图和业 2018年 9月 26日 0

3 珠海奔图恒业 2018年 9月 27日 0

4 珠海横琴金桥 2020年 3月 3日 0

5 北京君联晟源 2018年 6月 20日 2021年 3月 3日）

6 珠海永盈 2020年 3月 17日 0

交易对方珠海奔图丰业、 珠海奔图恒业和珠海奔图和业是为了实施员工股权激励而设立的持股
平台，非专为本次交易而设立。

珠海横琴金桥、北京君联晟源和珠海永盈为奔图电子 2020年 4月引入的财务投资人。
根据珠海横琴金桥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珠海横琴金桥于 2020 年 4 月 26 日在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基金编号为 SJW677；根据珠海横琴金桥的书面确认和相关
支付凭证，珠海横琴金桥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41 亿元，于 2020 年 3 月向奔图电子支付投资款人民
币 3.2 亿元，截至目前不存在其他投资项目，系专为投资奔图电子设立的私募基金，但不是专为本次
交易而设立。

根据北京君联晟源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北京君联晟源于 2018 年 8 月 13 日在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基金编号为 SEF172；根据北京君联晟源的书面确认和相关
支付凭证，北京君联晟源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0亿元，于 2020年 3月向奔图电子支付投资款人民币
2.3亿元， 且其成立的时间距离投资奔图电子时间较长， 除投资奔图电子外还存在对外投资企业，因
此，北京君联晟源不是专为投资奔图电子设立的私募基金，也不是专为本次交易而设立。

根据珠海永盈的书面确认和相关支付凭证，珠海永盈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 万元，于 2020 年
4 月向奔图电子支付投资款人民币 5000 万元，且不存在除奔图电子以外的其他对外投资情形，其以
持有奔图电子股权为目的，但并不是专为本次交易而设立。

综上，交易对方中不存在专为本次交易而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
2、补充披露交易完成后最终其出资的自然人或法人持有合伙企业份额的锁定安排
已在重组报告书“第三章 交易对方情况”之“四、其他事项说明”之“（六）交易对方中是否存在专

为本次交易而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 交易完成后最终其出资的自然人或法人持有合伙企业份额的锁
定安排”补充披露以下内容：

交易对方之珠海奔图丰业、珠海奔图恒业、珠海奔图和业、珠海横琴金桥、珠海永盈和北京君联晟
源非专为本次交易之目的而设立。珠海奔图丰业、珠海奔图恒业、珠海奔图和业、珠海横琴金桥和珠海
永盈除持有标的资产外不存在其他对外投资， 该等合伙企业及其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保证其合伙企业
财产份额锁定，均承诺：“在通过上市公司本次交易以资产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内，不予
办理任何形式的关于本合伙企业的合伙人财产份额转让、 合伙人变更、 合伙人退伙及其他形式的转
让、 让渡或者约定的由其他主体以任何形式享有合伙人所持本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以及该等财产份
额对应的上市公司股份有关的权益的内部批准及外部变更登记程序。 ”

二、交易对方穿透后合计人数，交易对方是否超过 200人。如是，请结合交易对方取得交易标的股
权的时点等，参照《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股东人数超过 200人的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行政许可有关问题的审核指引》的要求说明合规性。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股东人数超过 200人的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行政
许可有关问题的审核指引》（以下简称“《4 号指引》”），股份公司股权结构中存在工会代持、职工持股
会代持、委托持股或信托持股等股份代持关系，或者存在通过“持股平台”（《4 号指引》”所称“持股平
台”是指单纯以持股为目的的合伙企业、公司等持股主体）间接持股的安排以致实际股东超过 200 人
的，在依据本指引申请行政许可时，应当已经将代持股份还原至实际股东、将间接持股转为直接持股，
并依法履行了相应的法律程序。 以私募股权基金、资产管理计划以及其他金融计划进行持股的，如果
该金融计划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设立并规范运作，且已经接受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监管的，可不进行股
份还原或转为直接持股。

标的公司现时经工商登记的股东为 21 名，包括 15 名自然人及珠海横琴金桥、北京君联晟源、珠
海永盈、珠海奔图丰业、珠海奔图恒业和珠海奔图恒业共 6家合伙企业。

参照上述规定， 将本次交易的全部发行对象穿透至取得权益的时间早于本次交易停牌前（2020
年 7月 22日）6个月的最终出资自然人、非专门投资于标的资产的法人、事业单位、政府部门、上市公
司以及已备案的私募基金，交易对方穿透计算后具体情况如下：

一、珠海横琴金桥的穿透情况
根据珠海横琴金桥的合伙协议并经查询企业信用系统信息、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企查查、

天眼查等公开网站信息，珠海横琴金桥已于 2020年 4月 26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备案
编码：SJW677，其出资人穿透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 /股东 主体性质
是否为私募
投资基金或
基金管理人

是 否 登 记
备案

是否直接
或间接持
有其他对
外投资

取得权益的时间是
否在本次交易停牌
前 6�个月前

还原至最终
出资人数量

1 王一洲 自然人 否 不适用 - 否 1

2 周永平 自然人 否 不适用 - 否 1

3 陈强 自然人 否 不适用 - 否 1

4 叶瑜 自然人 否 不适用 - 否 1

5 康孝祥 自然人 否 不适用 - 否 1

6 王颜丽 自然人 否 不适用 - 否 1

7 王晓光 自然人 否 不适用 - 否 1

8 王开颂 自然人 否 不适用 - 否 1

9 黄春梅 自然人 否 不适用 - 否 1

10 王彦国 自然人 否 不适用 - 否 1

11
新疆古月杨股权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合伙企业 否 不适用 是 否

11-1 洪洞恒富美尔美
陶瓷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不适用 是 是

11-2 张东娟 自然人 否 不适用 - 是 1

12 陈丽 自然人 否 不适用 - 否 1

13 秦勇 自然人 否 不适用 - 否 1

14 彭洁瑜 自然人 否 不适用 - 否 1

15 许文槟 自然人 否 不适用 - 否 1

16 叶树生 自然人 否 不适用 - 否 1

17
珠海东方金桥股
权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合伙企业 否 不适用 是 否

17-1 王彦国 自然人 否 不适用 - 是 1

17-2 朱峰 自然人 否 不适用 - 是 1

17-3 蔡曦涓 自然人 否 不适用 - 是 1

17-4 陈怡如 自然人 否 不适用 - 是 1

17-5 珠海东方金桥资
本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是 是 是 是 1

18 朱峰 自然人 否 不适用 - 否 1

19 珠海东方金桥资
本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是 是 是 否 1

19-1 凌金克 自然人 否 不适用 - 是 1

19-2 上海京锟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不适用 是 是 1

合计 22（剔除重复计算）

二、北京君联晟源的穿透情况
根据北京君联晟源的合伙协议并经查询企业信用系统信息、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企查查、

天眼查等公开网站信息，北京君联晟源已于 2018年 8月 13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备案
编码：SEF172，其出资人穿透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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